
 

论附加福利课税的程序法路径
—— 以《税收征管法修正案》引入自然人纳税

识别号制度为重点

陈少英 ， 王一骁
（华东政法大学　财税法研究中心，上海　200042）

摘   要：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附加福利囊括于“工资、薪金所得”税目，实践中却因无从获取附

加福利所得的真实信息，导致课税不具可行性，严重削弱了个人所得税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因此，个

人所得税法的改革与完善，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完备的实体法必须辅之以完备的

程序法。为了与直接税的改革相配套，此次《税收征管法》的修改，引入了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旨

在通过统一赋码及该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广泛使用，关联不同主体归集的涉税信息，披露隐性收入。通

过考察《税收征管法》拟引入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的功能与附加福利课税之契合度，并以税收程序

法平衡“征纳双方信息优势”的价值定位以及契合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为双重评判标准，可揭

示出借助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以实现附加福利课税的正当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修改后的《税收征

管法》宜明确税务机关可在核实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时运用识别号承载的涉税信息，最终将自然人纳

税识别号制度作为突破附加福利课税障碍的程序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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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上的附加福利（Fringe Benefits）是指雇员因已提供或将提供的服务而获得的货币化

工资和薪水以外的所有利益，
①

，它包括但不限于雇主提供给其员工的差旅报销、通讯补助、培

训、子女就学补助、公费出游、低息贷款、福利住房等等。作为一种应税所得，本文所讨论的“附

加福利”是指雇员获得的除货币性工资薪金和法定福利以外，雇主为满足其完成工作必要需求

或增强其满意度而自愿给付的与劳动密切相关的报酬。

附加福利是我国城乡高收入居民6万多亿隐性收入
②

在劳动力因素上的最主要表现，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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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存在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外学者对附加福利课税的正当性已形成共识：金

子宏教授提出了应税所得应包括“消费型所得”①
；R. Haig和H. Simons确立了H-S准则，认为只要

能够增加个人支配商品和劳务的经济权力或者能够增加个人的经济福利的就应该定为所得
②

；

G. Lieuallen同样认为，应税所得是“个人一定时期内消费的财产和净增加财产的总和”③
。要言

之，附加福利实质上提高了享有者的负税能力，个人所得税法对税收公平价值的追求决定了它

理应与其他劳动报酬一样被纳入收入分配调节的范围。

立法实践中，将附加福利纳入应税所得是综合所得税制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现行《个人

所得税法》采分类所得税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10条的规定，附加福利被

囊括进了“工资、薪金所得”税目，理论上适用工资、薪金所得的计税规则。但实践中，高收入者

享有的名目繁多的附加福利却因其收入的隐匿性而仍游离于个人所得税法的调控之外，除一

部分显性附加福利外，相当多的隐形附加福利未被计入应税所得，享受这些灰色甚至黑色收入

的高收入群体不完全纳税，造成了“权益逃避纳税”，这进一步拉大了居民间的贫富差距，削弱

了个人所得税“削峰平谷”的作用。因此，科学、有效地课征附加福利所得税对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社会公平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在即，但今后的个税征管在预先征收环

节并不改变附加福利所得的隐匿性，在汇算清缴环节依靠纳税人自主申报，不实申报反而进一

步增强附加福利逃税的可能性。申言之，我国长期忽视对自然人税源的监控，税收程序法上没

有针对附加福利等隐性所得征税的操作性规则，导致税务机关无从获取自然人纳税人的涉税

信息，缺乏核实确认附加福利所得的依据。考察对附加福利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的税收征管

法律制度，都有归集和查询自然人纳税人涉税信息的识别号制度，如瑞典的税务码、澳大利亚

的TFN码、美国公民与其所有收入信息关联的社保号等。在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2015年公布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第18条第4款首次

引入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或将成为提高附加福利课税可行性的程序税法制度基础。

对于如何有效地课征附加福利所得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我国对这一路径的

研究却鲜有问津，现有的成果大都集中在论述附加福利课税的理论依据，或者介绍国外税制规

则。如蔡高锐认为工资和福利的扣除导致企业所得税收入的下降，应对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

费征收附加福利税，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④

陶其高从财政、公平、效率三方面阐述了附加福利

课税的理论依据，提出评估福利性所得的价值标准
⑤

；郭庆旺、宋生瑛基于税收中性原则，对我

国附加福利税的纳税人、课税对象、税基、税率等构成要素进行具体设计
⑥

；林晓、陈卫东考察

了OECD国家及澳大利亚对附加福利课税的模式
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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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先前研究提出了区分工作需要型、非工作需要型附加福利设计税制的制度构建思

路，
①

而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从操作层面入手，进一步探讨如何借助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将

隐匿于税法规制盲点的应税所得纳入税法的征收范围，实现对附加福利的有效课税，以保护中

低收入员工的利益，缩小垄断性的收入差距，弥合行业性的分配鸿沟，进而化解社会矛盾、构

建和谐社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二、  附加福利课税之路径寻觅——税收程序法的功能价值

（一）附加福利课税的操作障碍

科学的附加福利课税制度应考虑到不同种类的附加福利的可自由支配程度不同，因而应

适用不同的税前扣除制度。以福利的给付目的为标准对附加福利进行细分：一是以满足完成工

作需求为目的的工作需要型附加福利，如午餐补贴、通讯补贴、差旅费、技能培训、定期体检

等，对这类福利实行选择性课税，并规定较宽松的费用扣除标准和优惠措施；二是以提升员工

满意度和归属感为目的的非工作需要型附加福利，如赠送住房或住房补贴、家庭保险、子女教

育补贴、超法定福利待遇的医药报销等，对这类福利实行分层课税，收入越高者，税负越重，并

不予以税前扣除。
②

为有效按以上规则课税，税务机关至少应清楚地掌握以下信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了

附加福利；劳动者取得的附加福利的数量和形式，以及为取得福利而支付的费用；纳税人从事

的具体工作内容及工作中的常规必要支出—— 惟其如此，才能准确判断应税附加福利属于工

作需要型抑或非工作需要型，适用何种征税规则。而这正是实现附加福利课税的障碍所在：实

践中，税务机关往往仅凭公司提交的员工名单和工资数额就认可了公司替员工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由于缺少其他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甚至连名单中的员工与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

系都无从查证，诸如公司通过虚列员工户头发放“工资”以提高税前扣除额等逃税手段，非经举

报或与劳动监察部门联合执法调查，鲜有暴露者，更遑论令税务机关调查、认定每一纳税人取

得各类附加福利的具体事实。以上调查不但执法成本极高，而且超越税务稽查权限。

（二）障碍突破路径的功能定位

可见，附加福利课税的障碍并不在于实体税法的制度设计，而在于程序税法，因为实体税

法的适用必以税收之债构成要件的满足为前提，判断要件满足与否的关键就是将涉税事实上

升为法律事实，而作为一种过去的事实，应如何被确定、认识，又需要一套确认事实的规则，即

程序法律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即程序规则是确认实体规则所需的

要件事实的规则。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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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体法规则与程序法规则的交互关系

①陈少英：《附加福利课税是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突破口》，《法学》2014年第5期。

②陈少英：《税收债法制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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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程序法律规则有其特殊性，这正是出于对征纳双方不同的掌握涉税信息能力的考

虑：税法的“法律事实或证明法律事实的证据方法通常在纳税义务人之管领下”，因而“一方面

不得要求纳税义务人负举证责任证明其无税捐债务，另一方面……税捐稽征机关之举证事实

上有其困难”，“故税法上乃发展出一些制度以为因应，例如利用设籍、设账及凭证制度课税捐

义务人以保存证据方法的义务”①
。所以，从举证责任的角度看，不论是税收征管法上固有的税

务登记、纳税申报、推计课税制度，还是近年来在OECD组织推动下开展的BEPS系列行动中的

跨国企业同期资料报备等制度，以及我国已经加入并即将于2017年1月1日实施的《金融账户涉

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政府间协议》所推出的自动情报交换标准
②

，无一不是以弥补税务机关举

证能力事实缺陷为目的的。

藉由这一思路，附加福利课税障碍的突破路径即在于创新税收程序法律制度，使其具备必

要的功能，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联汇总纳税人的涉税信息。所得税虽然是对“所得”本身课征的税，但“所得”在取

得前后必然有支付和使用（消费或固化为财产）的过程，在现金交易方式日益减少的今天，这

些过程越来越多地留下痕迹，这就为税务机关掌握所得事实提供了便利。税收程序法只需授权

税务机关接入纳税人身份信息库和交易信息库的权力，在其间搭建桥梁，即可掌握附加福利收

入情况。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关联”着重强调附加福利所得与其取得原因之间的关联，以便

科学区分工作需要型、非工作需要型附加福利，匹配支出情况，明确相应的税前扣除项目。

第二，披露纳税人隐性涉税信息。在无痕迹支付和使用所得的情形下，税收程序法可以课

以第三方主体披露纳税人隐性收益的义务，从而使隐性收入显性化，压缩自主申报中隐瞒所

得、逃避纳税的空间。

第三，尽可能低成本地实现上述两方面功能。程序法律规则不应提高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

和纳税人及第三人的税法遵从成本，这就要求程序法在“互联网+税务”的思维下，转变单纯授

权、赋加义务的传统做法，着眼于信息“流量”，让税务机关更灵活广泛地运用信息“接口”。

（三）障碍突破路径的正当性检视

应当认识到，程序规则的法律价值不仅存在于辅助实体规则实施这一工具价值层面，它另

外自有其不依赖实体法而独立彰显的本体价值。如果单纯依上文逻辑制定程序税法规则，而忽

略了程序法的本体价值和正当性依据，将陷入法工具主义的错误。因此，还需要论证程序税法

规则的正当性。“程序本身是手段与内在目的的混合体，不仅具有某些工具性或手段性价值，如

程序是实现某些法律目的之渠道；还包含某些重要的内在整体性价值，如法律程序具有正当性

与道德性等”③
；“判断程序的价值并不在于实现程序之外的某种目的的有效性，而在于其本身

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内在品质’”④
。

由于上文路径设计指向的目标是补强税务机关作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在“将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的依法依宪行政的现代公法理念指导下，需要格外注意审查这种法律规则是否

合宪合法。首先是路径导向的正当性检视，即制度设计面向的目标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其

次是路径价值选择的正当性检视，即现代税法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应符合“公理性原理过滤的技

术性原理”，不应仅仅符合“手段合目的”的工具理性，还要符合“课税正义”的价值理性。
⑤

换言

①黄茂荣：《税法总论》，台湾植根法律丛书编辑室2002年版，第453—454页。

②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 (AEOI).

③朱大旗、胡明：《正当程序理念下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④马怀德：《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及立法意义》，《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⑤许安平：《现代税法的构造论》，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30—34页。

11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第3期



之，如果说上述功能导向逻辑是着眼于程序法律制度的工具价值，那么在正当性审查中就应更

加注重其本体价值是否与相应的实体法价值协调统一。

三、  附加福利课税之实现路径——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

纳税人识别号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税务管理的身份识别工具。《修订草案》第18条第

4款规定了“自然人纳税人或者其扣缴义务人应当自首次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法律、行政法规

规 定 的 纳 税 申 报 期 限 届 满 前 ， 向 税 务 机 关 申 报 ， 税 务 机 关 登 录 其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并 在 第22、

31条规定了自然人纳税识别号的使用。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每个自然人纳税人依法取得唯

一的识别号，以保证它与该纳税人的一切涉税信息关联；第二，纳税人在签订合同、协议，缴纳

社会保险费，进行不动产登记以及办理其他涉税事项时需使用识别号，从而将纳税人的涉税信

息、经济信息同身份信息关联起来；第三，向个人支付超过一定金额时，支付方应在一定期限

内向税务机关披露。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的运作机理是，税务机关有权通过识别号查询与其

关联的、由不同政府部门或市场主体归集以及纳税人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账户信息、交易痕

迹等数据库中的内容，并可依据识别号承载的上述信息核实申报、确认税额或作出稽查决定。

（一）识别号功能与附加福利所得的有效课征之契合

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在税额确认、税务稽查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恰与前述税收程

序法的“功能定位”一一契合。

首先，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实现了涉税信息的关联汇总。识别号既是一个信息载体，整合如

自然人登记、代扣代缴申报、自行申报、社会保障登记等所有渠道归集来的信息，最终形成完

整的自然人税源信息库
①

；又是一个查询工具，基于号码与纳税人的一一对应关系，将核实申

报、稽查所需的信息匹配到每一纳税人并快捷地反映给执法机关。纳税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

动合同信息、劳动报酬的发放和组成情况、福利的价值等信息分别由用人单位、银行、劳动监

察部门、实际提供福利的市场主体等归集并承载于纳税人识别号上，为税务机关认定该纳税人

取得的附加福利属于工作需要型还是非工作需要型，可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数额，以及最终

确认附加福利应纳所得税额提供依据。

其次，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实现了隐性收入的披露。基于支付方报备义务，用人单位必须将

现金和实物附加福利的支付情况定期报备税务机关，报备的同时登记受领人的纳税人识别号；

银行、金融机构需按要求向税务机关提供与具体自然人的识别号相关联的账户的资金往来、单

笔或单日大额出入的信息。即便上述主体怠于履行，在福利的享用环节，基于识别号在市场交

易中的广泛使用，税务机关尚可通过关联比对、追溯支付来源，掌握各种福利的分配信息，不

再使这些福利漏网。由此，附加福利的隐蔽空间进一步被压缩，透明度增强。与现行的代扣代

缴方式相比，支付方的扣缴义务转变为报告义务，更好地从信息手段上加强了对高收入群体税

源的监督管控，也更能与个税改革后广泛适用的自主申报方式相适应。

再次，自然人纳税识别号转变了税收征管模式，降低了征税成本。对税务机关而言，识别号

实现了自然人纳税人各方面信息的融通汇总，在法律不增设行政权力的情况下，为税务机关提

供了扩大信息流量的接口，在原本由不同行政机关或市场、第三社会部门掌握的信息之间搭建

了一座信息关联的桥梁；对纳税人而言，虽然《修订草案》将之列入“税务登记”一章，但并没有

增加自然人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负担，税务程序都是在无形中完成的。

①丁芸：《确立适合中国的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载中国税网·财税理，http://www.ctaxnews.com.cn/lilun/yanjiu/201412/

t20141224_36659.htm，2016年4月20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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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识别号功能与附加福利课税的自觉遵从之契合

有效的附加福利课税要求享受附加福利的高收入群体提升纳税遵从度，而税收守法的实

现，除了依靠税收执法的强制性外，还须辅以引导纳税人出于趋利避害的经济理性而自觉守法

的“软法”手段。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战略引领下开启的“信用经济时代”，强调“信用就是资

本”，而承载信用的信息，则是信用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使用制度已在

我国逐渐推广，而海南、陕西、上海、江苏等先试先行的立法，无一不将纳税信息作为公共信用

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的原理即是通过信息主体的身份信息，关联和整合公共生活中

产生的影响其信用评价的信息，建立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并允许依法享有查询权利的主体

通过法定途径了解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而在其他公共生活领域甚至市场领域授信或限制

其信用能力，如限制贷款、限制奢侈消费、限制购买机票出行、限制投保额外人身、财产保险

等。法人和自然人的各类信用信息以其企业登记代码、身份证号为桥梁实现了在各公共管理数

据库间的关联和共享，在纳税识别号实现了与自然人身份的唯一关联后，自然人的纳税信用信

息也将整合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成为公民个人信用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附加福利所

得继续逃避纳税，信用评价带来的社会责任后果将令纳税人即便有渠道取得附加福利，也没有

渠道享受附加福利。通过这种信息共享机制，纳税识别号制度实现了以信用资本价值倒逼纳税

遵从的目的，进而从税收守法的维度上提升税收法治的水平。

（三）识别号引入与附加福利课税的法治环境之契合

着眼当下，我国纳税人税法遵从意识差，税务机关对自然人税源的掌控力度不足，据以确

认附加福利所得的信息分散在公安、劳动、工商等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供应商等市场主体手

中，亟待通过整合融通数据库，并以一种便利的手段查询。我国凡需工商登记的纳税主体原本

就有税务登记代码，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在税收征管制度上创新，试点的10项制度创新中

就有“网上自动赋码”②
，通过税务和工商联网，将纳税识别号与纳税人的经营监管信息链接。伴

随 着 上 海 自 贸 区 试 验 成 熟 制 度 在 全 国 的 推 广 ， 纳 税 识 别 号 的 赋 码 主 体 范 围 进 一 步 推 广 ， 自

2016年起，赋码的范围已经扩展到社会组织纳税人。
③

在我国，公民自出生就有唯一的身份证号

码，户籍管理制度完善，财产登记、社保登记等制度比较健全；征管的信息化、实时化、自动化

在企业纳税人税务管理中也已经积累了充分经验。可见，将纳税人识别号与居民身份证号整

合，实现对自然人纳税的赋码，在制度和技术层面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放眼未来，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实施在即，附加福利作为纳税人应当申报但不愿申报的应税

所得项目，在年终汇算清缴个人所得税时，税务执法系统需要的正是自然人纳税识别号这样一

个开启调查渠道的钥匙，对内突破国税、地税征管机关掌握涉税信息的界限，实现“在纳税服务

等环节实施国税、地税深度合作”④
的改革部署，对外搭建与其他政府部门、金融系统和市场主

体的信息共享桥梁，实现“互联网+税务”制度创新的基础工程建设。

四、  附加福利课税之价值检视——识别号制度的正当性

前述仅着眼于自然人纳税识别号的工具价值与附加福利课税对程序制度功能要求的契合

①易小名、李亚莉：《法制中国建设的现实起点》，《齐鲁学刊》2016年第5期。

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税收服务的通知》，税总函[2014]298号。

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社会组织等纳税人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办理税务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6]121号）。

④2015年12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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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里，就这一程序法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而言，主张“税收程序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纳税人

合法权益”的学者认为，信息优势的提升会增强本已居于相对强势地位的公权力的实力，允许

税务机关通过识别号获取纳税人的各类交易信息将侵害纳税人利益。这诚然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笔者认为，检视自然人纳税识别号是否具有正当性基础，关键看其本体价值的定位是

否合理，以及其本体价值是否与其所要达成的目的，即附加福利课税的价值意涵相契合。

（一）识别号制度实践了正当程序原则的“经济性”意涵

从认识论上讲，“租税关系的现实是程序性的，在整体上带有权力关系的印迹”，
①

因而税收

程序法关系表现为“权力—权利”的行政关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被设定为天然强势

的角色。但笔者认为，这一设定并不绝对准确。再度审视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交互关系：狭

义的税收程序法主要包括税务管理、税款征收及其保障措施、税务检查与稽查等法律制度，
②

它们在税法适用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税收实体法明确了各种税收之债的构成

要件，而唯有将征纳双方主体间的生活事实抽象到法律事实的高度，才能依据实体法之要件确

认税收之债的发生，这个抽象的过程又以生活事实，即各种涉税信息的准确收集为前提；而税

收 实 体 法 的 任 务 仅 限 于 债 之 发 生 、 明 确 债 的 种 类 和 数 额 ， 至 于 债 之 履 行 ， 则 不 是 实 体 法 的 任

务。换言之，税法的适用是一个从收集涉税信息到确认税收之债发生再到纳税人履行税收之债

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两端是程序法的任务，其中前者主要依靠税务管理法律制度，后者主要依

靠税款征收法律制度。参见图2。

在不同阶段，征纳双方的势力对比状况也是不同的，税务机关并非一直强势—— 前一阶

段，税法的法律事实或证明法律事实的证据方法通常在纳税义务人的管领下。现代行政法学也

不一味强调行政主体的强势地位，而是追求在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保持均势的

平衡，通过博弈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③

税收征管法的理想立法目标是“构建现代税收征纳制

度，推动征纳双方从不平等的、单向的、对抗的管理关系转型为平等的、互动的、合作的治理关

系”④
。实现“管理”到“治理”的转型，关键是制度提供“互动”的可能性，这就强调征纳主体间实

质的而非理论上的平等。既然如此，税收程序中法律价值的定位在不同阶段就须有所不同——
前者以平衡征纳主体信息优势为目的，后者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目的。

需说明的是，允许税务机关运用自然人纳税识别号课征附加福利所得税，并非单向强化了

税务机关的信息能力，它同时也降低了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成本，纳税人在申报该项所得时，就

不会因附加福利分类、可扣除项目、公允价值不明确而徒增烦恼。纳税人权利包含多个方面，

享受高效服务权、专业服务权同样是纳税人的权利。
⑤

这一制度的引入也并没有直接改变征纳

生活事实 抽象 法律事实 落实 法律责任

程序法（税务管理） → 实体法 → 程序法（税款征收）

收集管理涉税信息 确认债之发生 实现税收债权（履行）

←平衡征纳主体信息优势→ ←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图 2    税收程序法价值定位的转换

①[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②广义上讲，税收程序法还应包括税收行政处罚和税务救济法律制度。

③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④刘剑文、陈立诚：《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评议》，《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

2期。

⑤朱为群：《纳税人权利的内涵考察及延展思考》，《铜陵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第 3 期 论附加福利课税的程序法路径 115



双方间的“权力—权利”关系，而是通过优化“权力—权力”关系，使税务机关有权接入其他信息

归集主体的数据，来实现其信息优势的提升。可见，识别号制度实践了正当程序原则的“经济

性”内在价值对税收程序法的要求。
①

（二）识别号制度呼应了附加福利课税的导向性价值

对附加福利征税是个人所得税公平收入分配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改革的价值导向。引入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至少在下述方面与附加福利课税以及个人所得

税改革的价值达成了内在的契合。

1. 促进租税人税化的实现

租税的人税化要求税法尽可能多地考虑纳税人的个性化因素，以实现量能课税，反映税法

对人权的尊重。实现租税人税化，需要几个方面入手，包括“在选择课税对象时，斟酌纳税人的

个人条件，如生存保障、抚养义务、特别急难以及资本维持等；区别对待生存权财产、资本性财

产和投机性财产；慎重对待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安排”。
②

前文所述对附加福利是否为享有者

的工作需要的考虑、对附加福利可扣除、可减免项目的考虑、对附加福利依享有者收入高低分

层课税的考虑，都是对纳税人个人条件或财产性质的考虑。

要言之，租税的人税化主张税负结构的调整，降低对物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对人税（直

接税）的比重，这对我国社会分配不公、二次分配均衡调节作用不显著的现状而言格外重要，

因为唯有让分配调节作用更强的所得税形成足够的规模、上升为主体税种，其功能才能更有效

的发挥。这就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更加科学地反映纳税人

税 负 能 力 ， 这 就 需 要 跳 出 分 类 所 得 税 制 的 思 维 桎 梏 ， 引 进 混 合 所 得 税 制 ， 需 要 在 家 计 扣 除 制

度、家庭联合申报模式上做文章；二是更加注重防范税源流失，加强对自主申报的监管。而这

些要求，恰与前文述及的通过自然人纳税识别号解决附加福利课税问题的路径不谋而合。因此

说 ， 租 税 人 税 化 要 求 识 别 号 制 度 的 工 具 性 应 用 ， 识 别 号 的 应 用 反 过 来 促 进 了 租 税 人 税 化 的

实现。

2. 促进资源的科学配置

当福利本身并非员工实际需要时，附加福利的分配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如果将津贴

排除在应税收入之外，那么即使这种东西对政府官员而言不如其相应的现金价值（不考虑税收

因素），但它还会使政府官员支持其形式为汽车、华贵办公室这样的补偿；这种差异是纯粹的

浪费。”③
由于附加福利所得的多少因单位性质、所属行业不同而不同，导致了收入分配在行业

之间的不公平，进而导致包括经济结构在内社会结构的扭曲，
④

阻碍了社会合理分配资源机制

的运转。国有企业基于其“准政治人”⑤
的身份取得的对资源配置的绝对优势，利用这些福利为

已经畸高的收入锦上添花，制造“工资虽低生活质量不低”的怪象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负

面效应的同时，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供给，加剧了竞争不公平，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资源

分配。

从这一角度讲，不健全的税收程序法律制度不仅给附加福利提供了避税空间，更带来了相

当程度的资源浪费和配置扭曲。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的意旨在于将附加福利等隐性收入暴

露于征税范围之内，这不仅是对附加福利所得税收漏洞的填补，更是对上述资源浪费和资源配

①朱大旗、胡明：《正当程序理念下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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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扭曲的修正，是对税收中性原则的维护，促进科学配置资源，避免资源浪费。

3. 促进税收监督职能的强化

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强调涉税信息与个人信息的关联，强调识别号的唯一性和永恒性，从税

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出发，还可以解读出更深层次的含义：税收是公法上的债，是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对价；公法之债也应具有债的最本质特性—— 相对性；债法强调债权请求权形式对象

的明确性、针对性，以体现债之履行责任的主体的明确性。在租税人税化强调“量能课税”的语

境下，每个人向政府承担的税收之债履行责任因个性化因素而差异，个人的涉税信息依据税法

成立的税收之债通过唯一永恒的识别号，与债务人构成了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这是对纳税人

责任的一种强调，同时，由于这组公法之债的双方互负给付义务，这也是对纳税人请求公共服

务对价的权利的一种明确。

组织财政收入、再分配、权力监督是税法的三项基本法律功能。由于公共财政理念的缺失

和权力机关监督作用的缺位，长期以来，税收在我国被片面地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税收的

调控职能作为一项衍生职能遮蔽了其原本职能，特别是监督职能。伴随着上述这种请求权的明

确和逐渐提高比重的直接税带来的直观税痛感的增强，以及税收遵从所必然引起的对纳税人

权利的重视，纳税人“为公共服务买单”的意识必然随之强化，对政府如何运作公共财政、提供

公共服务的质量如何等问题必然更加关切，监督政府的动力自然增强，行使纳税人监督权利的

意识被唤醒。由此，税收的监督职能得以彰显，税收对法治社会的价值得以全面反映。

综上所述，自然人纳税识别号的“制度品质”符合程序法原则对税收程序的要求，其本体价

值既符合税收程序法应有的价值取向，也可以与个人所得税法公平再分配的价值相辅相成，以

之为实现附加福利课税的程序法路径，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五、  结语：深化税制改革之一体两面——程序法与实体法相配套

要有效实现附加福利课税，税务机关必须提高自身掌握涉税信息的能力，税收程序法也应

在均衡征纳主体间信息优势的适度范围内，赋予税务机关更大的归集、运用信息的权力，这是

税收程序法在税法运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即其工具价值的反映；自然人纳税识别号

制度在实现上述目的的同时，其本体价值也表现出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价值追求的高度契合，

堪当附加福利课税障碍突破的制度基础。以此为突破口构筑附加福利课税的程序法路径，需要

《税收征管法》对其正式采纳和实施，在自然人纳税人日常交易中广泛地适用，并授权税务机

关开发与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深度整合的涉税信息数据库。《税收征管法》还应在“税额确认”一

章进一步明确税务机关有权运用自然人纳税识别号查询归集的涉税信息，并以此为据核实、确

认自然人的纳税申报。

对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度的研究尚有拓展的空间。本文仅以纳税人识别号在附加福利课

税中体现出的作用为例，分析了其作为一项程序法律制度不可小觑的价值。事实上，自然人纳

税识别号的程序法价值还体现在税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它可以使许多税收实体法的完善措施

更具可行性，如开征房产税、对电商所得征税、贯彻实施统一申报标准（CRS）对境外金融资产

征税等。当然，这些功能的有效发挥尚需税收征管法对识别号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如明

确识别号的应用范围、应用方式，明确支付报告制度的适用例外等。但这已经反映出，税收征

管措施改革与税收实体法制度完善是深化税制改革的一体两面，二者互为支撑，在相互配合中

实现税法整体价值的优化。

(下转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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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under curr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ules in China，the inherent risks of products and
counterparty risks cannot be accurately identified and be prevented in the operation of credit
default swaps. Furthermore，with the management of credit risk，it also brings new risks or even
triggers  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  Therefore  we  must  lock  risks  in  a  controllable  range  by
establishing supporting systems，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which is
fitting the features of credit default swaps is the key. Credit default swaps are taken as derivatives
of the management of credit risk，so the information that participants need to know most when
they are trading must be closely related with credit risk，including credit risk information of
reference entities and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 information.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of credit risk as the objective，and construct perfec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ules centering on “risk relevance”，to guarantee the standard operation of credit default
swaps in China.

Key words:  credit default swap；credit risk；information disclosure；risk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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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dure Law Path to Fringe Benefit Tax: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FN for Individual Taxpayers by

Amendment of Law of Tax Administration

Chen Shaoying, Wang Yixiao
( Fiscal and Tax Law Research Center，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China )

Abstract:   Fringe benefits provided by Law of Private Income Tax（PIT）belong to the item
of income from wages and salaries. However，fringe benefit tax is not feasible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collecting real information，severely impairing the function of equal redistribution of
PIT. Thus，the reform and perfection of PIT law shall be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new-round
reform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However，a perfect substantive law always matches a perfect
procedure law. The system of tax file number（TFN）for individual taxpayers is introduced by the
Amendment of Law of Tax Administration，aiming to collect tax information and reveal hidden
incomes through unified codes，universal  application and rules of pay reports.  TFN’s value
selection of the balance of information power between taxpayers and tax authority，as well as its
consistence with the core value of reform of PIT，draw into the conclusion on the justice，
feas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support  for  levying  on  fringe  benefits.  The  amended  Tax
Administration Law shall render the authority of using tax information on TFN when checking
PIT tax returns on tax authorities，making it a basic system of procedural tax law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to tax on fringe benefits.

Key words:  fringe benefit；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Amendment of Tax Administration
Law；tax file number；procedure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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